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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选举浦伟光先生担任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证券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及《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以下简称“独立董事”）

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冯根福先生和朱圣琴女士因连任时间即将届满而辞去公

司独立董事职务，将于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独立董事正式履职之日起生效。

在此之前，冯根福先生和朱圣琴女士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为确保公司董事会工作的连续性和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备性，董事会提名浦伟

光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浦伟光先生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

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对上市证券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条件，且不存在

影响其独立性的情形。浦伟光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浦伟光先生已接受本次提名，将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其任职议案之日起

正式履职，任期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以下事项： 

1、选举浦伟光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2、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监管机构及工商登记

主管部门的要求，办理与公司独立董事任职相关的备案及信息披露等事项。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附件：浦伟光先生简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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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浦伟光先生简历 

浦伟光先生，1957 年生。浦先生自 2020 年 12 月至今担任光大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一间于上交所（股份代号：601788）及香港联交所（股份代号：6178）上

市的公司）独立董事，目前还担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

和香港恒生指数顾问委员会委员。 

浦先生曾任香港保险业监管局执行董事，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高

级总监。 

浦先生拥有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士学位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也是一位

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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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选举赖观荣先生担任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证券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及《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以下简称“独立董事”）

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冯根福先生和朱圣琴女士因连任时间即将届满而辞去公

司独立董事职务，将于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独立董事正式履职之日起生效。

在此之前，冯根福先生和朱圣琴女士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为确保公司董事会工作的连续性和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备性，董事会提名赖观

荣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赖观荣先生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

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对上市证券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条件，且不存在

影响其独立性的情形。赖观荣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赖观荣先生已接受本次提名，将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其任职议案之日起

正式履职，任期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以下事项： 

1、选举赖观荣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2、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监管机构及工商登记

主管部门的要求，办理与公司独立董事任职相关的备案及信息披露等事项。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附件：赖观荣先生简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5 月 14 日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4 

附件： 

赖观荣先生简历 

赖观荣先生，1962 年生。赖先生自 2015 年 1 月至今担任北京中关村科学城

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自 2013 年 2 月至今担任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副董事长，自 2015 年 4 月至今担任中科实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自

2015 年 6 月至今担任中软国际有限公司（一间于香港联交所（股份代号：0354）

上市的公司）独立董事，自 2018 年 8 月至今担任深圳远致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首席经济学家、投委会委员，自 2018 年 9 月至今担任信源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一

间于香港联交所（股份代号：1748）上市的公司）独立董事。 

赖先生曾任闽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中国人民银行福建

省分行办公室副主任，福建省闽南侨乡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华福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总裁，嘉禾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裁。 

赖先生拥有厦门大学财政金融专业学士学位、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货币银

行学硕士学位及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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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于 2009 年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获得证券资产管理业务资格，经过十几年的

努力，公司资产管理业务从无到有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公

司受托管理资产规模位居行业第 7 名。 

为顺应行业发展趋势，做大做强资产管理业务，公司拟设立全资附属的资产

管理子公司（以下简称“资管子公司”），以推动本集团资产管理业务取得更好发展。

资管子公司设立后，将紧密结合市场需求与变化，建立专注于资产管理业务的独

立运营平台，为市场与客户提供更加专业的服务。 

公司拟设立资管子公司的基本方案如下： 

公司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名称以监管机构

和登记机关核准内容为准）。 

出资金额：出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含），其中初始注册资本人民币

10 亿元。 

出资比例：100%，资管子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从事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以及监

管机构允许开展的其他业务（具体经营范围以监管机构和登记机关核准内容为准）。

其中，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资格待相关法规出台后予以申请。 

资管子公司设立后，由其承继本公司的证券资产管理业务。 

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以下事项： 

1、同意公司出资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含）（其中初始注册资本人民币 10

亿元），设立全资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资

管子公司”），从事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以及监管

机构核准的其他业务，其中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资格待相关法规出台

后予以申请。资管子公司的名称、注册地及经营范围以监管机构和登记机关核准

内容为准。 

2、同意在资管子公司设立后，由其承继本公司的证券资产管理业务。 

3、同意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负责办理与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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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公司的筹备、报批、设立及登记相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资管

子公司的注册地；起草及报送关于设立资管子公司及其业务资格/业务牌照的申请

材料；后续根据资管子公司业务开展情况决定在不超过本次批准的人民币 25 亿元

（含）范围内对其进行增资等事项。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有关设立资管子公司事项尚需取得监管机构的必要批准/许可。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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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对资产管理子公司提供 

净资本担保承诺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中国证监会要求证券公司建立以净资本和流动性为核心的风险控制指标体系

并对其实施监管。本公司及拟设的资管子公司均需满足相关监管指标要求。与此

同时，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从事证

券资产管理业务的子公司可以将母公司提供的担保承诺按照一定比例计入核心净

资本。为确保本集团资产管理业务的顺利过渡，合理配置资本，有效利用资金，

本公司拟在现金出资之外，根据监管要求与资管子公司风险控制指标情况，为资

管子公司提供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含）的净资本担保承诺，确保资管子公

司持续满足监管指标要求及业务发展需要。净资本担保承诺的有效期自资管子公

司成立之日起至其资本状况能够持续满足监管机构要求时止。 

同时，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按照担保承诺金额的一定比例扣减本公司的核心净资本。对资管子公司提供

净资本担保承诺后，本公司各项风险控制指标仍然处于合规稳健水平。 

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以下事项： 

1、同意公司根据监管要求与资管子公司风险控制指标情况，为资管子公司

提供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含）的净资本担保承诺。净资本担保承诺的有效

期自资管子公司成立之日起至其资本状况能够持续满足监管机构要求时止。 

2、同意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与向资管子

公司提供或撤销净资本担保承诺相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根据业务开展

实际情况决定分次提供净资本担保承诺或决定撤销担保承诺；办理提供或撤销净

资本担保承诺相关手续等事项。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有关对资管子公司提供净资本担保承诺事项尚需取得监管机构对设立资管子

公司相关事项的必要批准/许可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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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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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设立子公司试行规定》的有关要求，证券公司与

其子公司、受同一证券公司控制的子公司之间不得经营存在利益冲突或者竞争关

系的同类业务。鉴于资管子公司设立后，由其承继本公司的证券资产管理业务，

本公司经营范围将进行相应变更，即在现有经营范围中减去“证券资产管理”，

避免与资管子公司之间经营不符合监管要求的存在利益冲突或者竞争关系的同类

业务。 

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以下事项： 

1、同意因设立资管子公司而相应变更本公司经营范围，即在本公司现有经营

范围中减去“证券资产管理”。 

2、同意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与公司经营

范围变更相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与公司经营范围变更相关的工商登记变

更、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变更等事项。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有关变更公司经营范围事项尚需取得监管机构对设立资管子公司、变更经营

范围等相关事项的必要批准/许可。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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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 

如前述议案所述，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设立子公司试行规定》的有关

要求，公司应当在设立资管子公司后，对公司章程中有关经营范围的条款进行相

应变更，即在《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十三条中减去“证券资产管

理”相关内容。具体修订如下： 

修订前条款 修订后条款 修订依据 

第十三条经有关监管机构批准，

并经核准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是： 

（一）证券经纪； 

（二）证券投资咨询； 

（三）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

动有关的财务顾问； 

（四）证券承销与保荐； 

（五）证券自营； 

（六）证券资产管理； 

（七）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八）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

业务； 

（九）融资融券业务； 

（十）代销金融产品业务； 

（十一）股票期权做市业务； 

（十二）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 

（十三）销售贵金属制品； 

（十四）有关监管机构批准的其

他业务。 

第十三条经有关监管机构批准，

并经核准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是： 

（一）证券经纪； 

（二）证券投资咨询； 

（三）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

有关的财务顾问； 

（四）证券承销与保荐； 

（五）证券自营； 

（六）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七）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

务； 

（八）融资融券业务； 

（九）代销金融产品业务； 

（十）股票期权做市业务； 

（十一）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 

（十二）销售贵金属制品； 

（十三）有关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

业务。 

根据中国证监会

《证券公司设立

子公司试行规定》

第三条修订 

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以下事项： 

1、同意因设立资管子公司、变更公司经营范围而相应修订公司章程，即在《中

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有关经营范围的条款中减去“证券资产管理”相

关内容。 

2、同意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与修订公司

章程相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根据监管机构及/或工商登记主管部门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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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对公司章程修订内容的格式或文字表述作非实质性调整（如需），并办理公司

章程备案等事项。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有关修订公司章程事项尚需取得监管机构对设立资管子公司、变更经营范围

等相关事项的必要批准/许可。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5 月 14 日 

 


